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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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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 

 
 
 

  立法院在2007年1月5日通過行政院函請審議的「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並於同年2

月9日獲陳總統批准並頒發加入書，完成國內法定程序。這是多年來立法院所通過的第一

個國際人權條約，理論上我國應該將此加入書直接向聯合國秘書長存放，但是外交部考

量我國不具聯合國會員資格，於是在2007年3月委由南太平洋友邦諾魯，代交聯合國秘書

處，轉函給秘書長潘基文。1但是潘基文於3月下旬退件給諾魯，理由是「台灣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不具有國家資格。 

  以上發展引發重要法律問題：「消除婦女歧視公約」已經完成國內條約審議程序，

但卻無法完成向聯合國秘書長存放加入書，這種情形之下是否有國內法效力？其次，加

入「消除婦女歧視公約」更重要的是完整實踐其內涵，此問題更應重視。 

一、國內法地位 

  從國內法角度觀之，大法官會議解釋中有關條約之解釋主要為釋字329號，其有幾個

重點。第一，對憲法所稱之條約作定義，大法官認為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我國（包括

主管機關授權之機構或團體）與其他國家（包括其授權之機關或團體）或國際組織所締

結之國際書面協定，名稱用條約或公約者，或用協定等其他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

防、外交、財政、經濟等之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且具有法律上效力

者而言。第二，有關條約之法律地位，大法官認為依憲法規定所締結之條約，其位階同

於法律。第三，就規範應送立法院審議之國際文件範圍而言，大法官認為名稱為條約或

公約或用協定等名稱而附有批准條款者，當然應送立法院審議，其餘國際書面協定，除

經法律授權或事先經立法院同意簽訂，或其內容與國內法律相同（例如協定內容係重複

法律之規定，或已將協定內容訂定於法律）者外，亦應送立法院審議。基於此，「消除

婦女歧視公約」既然已經立法院審議及總統頒發加入書，自應有國內法效力。 

  如果以上詮釋還是無法明確解決「消除婦女歧視公約」之國內法地位，或許我們應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6703%u54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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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考慮以訂定國內特別法之方式，例如「消除婦女歧視公約施行法」，使「消除婦女歧

視公約」有國內法地位。例如幾年來對於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公約」之後，如果無法向聯合過秘書長存放的話，不論是民進黨政府或是國民黨政

府都認為應該訂定兩個公約的施行法，以解決此問題。然而對於「消除婦女歧視公

約」，卻沒有確定類似之方案，筆者認為如果兩公約必須如此作的話，針對「消除婦女

歧視公約」亦應作類似之處理方法，未來如果更進一步加入或批准更多人權條約時，或

可整併為「國際人權條約施行法」，逐步擴充至其他國際人權條約。 

二、具體實踐 

  「消除婦女歧視公約」共有三十個條文，並且分為六個部分。第一至第四部分是有

關實質權利條款，其中第一部分定義何謂歧視並規定國家之義務，第2條要求各國在法律

層面消除婦女歧視，第3條則是要求各國制訂法律，積極地謀求婦女之發展及權利保障，

第4條要求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暫行特別措施，第5條要求各國應採

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因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

基於男女定型任務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方法，同時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

社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第6條要求各國消除一切形式婦女販賣和迫

使婦女賣淫以進行剝削的行為。第二部分保障婦女參與公眾及政治生活之平等，包括選

舉權、被選舉權、擔任各級政府公職、參加各國際組織的工作、取得、改變或保留國籍

的權利。第三部分規定婦女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保障之平等，包括教育平等、工作平

等、醫療保健平等、經濟福利平等、農村婦女之平等。第四部分則是有關私法領域之平

等，包括私法契約能力平等、婚姻和家庭關係平等，此部分亦包括私人領域之歧視，是

婦女人權條約相當大之突破。2第五部分規定監督之機制，而第六部分則是一般條款。3 

  一個國家批准或加入「消除婦女歧視公約」之後必須負擔兩項義務，一者是實踐之

義務，另一者是報告之義務。 

  就實踐義務而言，「消除婦女歧視公約」有相當廣泛之要求，首先是各國有義務在

法律層面消除婦女歧視，「消除婦女歧視公約」第2條要求各國立即採用一切適當辦法推

行政策以消除對婦女的歧視，因此第一步驟是如果各國男女平等的原則尚未列入本國憲

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者，應將其列入，並以法律或其他適當方法，保證實現此項原則。第

二步驟是在有了法律原則之後各國必須採取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禁止對婦女的一切歧

視。第三步驟是確立男女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因此要求各國之法院及其他國家機構都

不能違背這項義務。第四步驟則是要求各國家之機關不採取任何歧視婦女的行為或作

法。第五步驟則是要求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第六步驟則是改善傳

統規範，因此各國應該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修改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規

章、習俗和慣例，而其中亦包括各國應廢止本國刑法內構成對婦女歧視的一切規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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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各國必須制訂法律維護婦女之各項權利，「消除婦女歧視公約」第3條要求各

國積極地謀求婦女之發展及權利保障，而且其範圍必須包括婦女在政治、社會、經濟及

文化各領域中之權利。 

  第三是各國為了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平等可以採取暫行特別措施，「消除婦女歧視

公約」第4條規定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本公約

所指的歧視，但是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達到之後停止採用。同時各

國為保護母性而採取的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歧視。 

  第四是各國必須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

因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定型任務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方法，同時家庭教育

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 

  第五是各國必須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消除一切形式販賣婦女及迫

使婦女賣淫以進行剝削的行為。 

  由以上亦可知一個已批准或加入「消除婦女歧視公約」公約之國家必須負擔相當廣

泛之義務，包括修改憲法或法律、制訂新法律、採取特別措施、甚至改善國家內之社會

和文化行為模式及風俗習慣等。 

  就報告義務而言，「消除婦女歧視公約」第18條規定各國應就其本國為使本公約各

項規定生效所通過的立法、司法、行政或其他措施以及所取得的進展，向聯合國秘書長

提出報告，供「消除婦女歧視委員會」審議。而其提出之期限是在公約對其國家生效後

一年內提出，並且自此以後至少每四年提出，或是隨時在「公約委員會」的請求下提

出。而第18條也規定各國報告中得指出影響履行本公約規定義務的各種因素和困難。 

  因而總統頒佈「消除婦女歧視公約」加入書只是台灣實踐此公約之起點，或許行政

部門應該借重行政院婦權會之專長，針對台灣還未符合「消除婦女歧視公約」之部分，

作完整深入之思索，並提出規劃，甚至擬出多年期之行動計畫，如此方可完整實踐「消

除婦女歧視公約」，同時作為台灣未來實踐其他人權條約之典範。 

  而在完整實踐「消除婦女歧視公約」的過程中，行政部門亦應依據「消除婦女歧視

公約」之規定提出報告，但是如上所述，依據「消除婦女歧視公約」第18條，首次報告

應在一年內提出，但是總統頒佈加入書已超過兩年，至今我們尚未提出報告，實在有必

要加緊腳步。而在官方提出報告之後，民間才能作相對反應，甚至批判官方之想法及作

為，經由與民間社會之互動，更可確實完整實踐「消除婦女歧視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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